关于《宿州市“通济”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的说明 
现将我局组织起草的《宿州市“通济”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原因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壮大科技创新攻坚力量，规范和加强宿州市“通济”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参照省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管理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办法》的整体依据

本《办法》以《中共宿州市委 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旗帜性抓手推动宿州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宿发〔2024〕8号）等有关政策文件为依据，结合工作实际，形成《办法》。

三、《办法》的具体内容

第一章 总则。介绍了《办法》起草的主要目的，宿州市“通济”实验室的性质和建设目标，明确宿州市“通济”实验室定位是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的“预备队”和全市各类创新平台的“先锋队”。

第二章 职责。确定了宿州市科技局、归口部门、依托单位的主要职责

第三章 组建条件和流程。明确了宿州市“通济”实验室采取组建制，并规定了依托单位应满足条件及组建程序。

第四章 运行管理。明确了宿州市“通济”实验室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管理机制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并对宿州市“通济”实验室主任职责、日常工作、重大事项报告等工作进行规范。
第五章 考核评估。规范了评估工作，明确评估体系及后续事项。

第六章 附则。规定试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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